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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支援上海適用內地破產清算程序：合作機制下的首例裁決

介紹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近日作出認可並協助在中國內地進行破產清算的上海昇奕科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該公司」）的清盤程序的

判決（案件編號：HCMP 298/2025）。該公司註冊於上海，目前正於內地進行破產清算。

這是香港法院在內地與香港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合作機制（下稱「合作機制」）於 2021 年生效後，首次由上海法院（上海市第

三中級人民法院，其中一個試點地區的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上海法院」）提出的協助請求下，作出認可上海企業破產清算程序及管理

人的任命，並對管理人提供協助的裁定。

本所於此案件中代表該公司的管理人。

背景

於 2024 年 9 月 30 日，該公司因無力償還拖欠某債權人逾 19 億元人民幣的債務被上海法院裁定進入破產清算程序，並指定上海市金石

律師事務所擔任該公司的管理人（下稱「管理人」），全面負責清算工作。

該公司在香港持有重大資產，具體包括：（1）全資控股一家香港子公司（該子公司持有香港銀行帳戶，內存餘額至少6000萬美元（下稱「該

銀行帳戶」））；（2）直接持有另一家香港子公司 21.84% 的股權（（1）和（2）合稱「該等股份」）；及（3）間接持有一家香港子公

司的股權。

管理人在接管該公司的香港資產時遭遇多方阻撓，具體包括：（1）對管理人權限的質疑；（2）公司股東以利益衝突及專業能力不足為由，

向上海法院提出對管理人任命的異議；（3）公司前管理層對該公司通過管理人委任子公司董事提出異議；及（4）涉事銀行帳戶曾遭嘗

試未授權轉帳。

香港法庭的裁決

1. 	 認可條件已獲滿足

•	集體破產程序：根據香港普通法原則，該公司在內地進行的清算程序符合集體破產程序的法律特徵。

•	主要利益中心（COMI）：該公司的主要利益中心位於中國內地，其註冊地和主要經營活動均在內地。

•	必要性及公共政策考量：該項命令對保全公司資產及調查其事務確屬必要，且符合香港破產法律框架與公共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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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的上海法院判決

香港法院在審理認可申請時，全盤採納了上海法院作出的判決，駁回了針對管理人任命的所有質疑理由（包括專業能力不足及存在利益

衝突等抗辯主張）。

3.	 協助範圍

香港法院特別授予管理人以下協助權限（包括但不限於）：

•	在香港高等法院所在的司法管轄區內尋找、保護、保全、佔有和控制所有該公司在香港的財產和資產（包括該等股份）；

•	調查該公司資產及要求第三方提供有關該公司的文件；

•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他人處置該公司的資產（包括該等股份）；及

•	使用該公司名義展開訴訟以向法院提出申請如要求披露、提供文件及 / 或審查第三方的命令及 / 或任何其他附屬濟助措施，例如

凍結令、搜查令、檢獲令等。

本判決的意義

•	內地與香港破產協作機制：本案彰顯香港在跨境破產案件中的關鍵作用，尤其是通過內地法院與香港法院的合作機制實現的高效司

法協作。

•	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本裁決明確體現香港法院積極協助內地破產程序管理人接管在港資產以保障債權人的利益。

•	第三方合規指引：本裁決為銀行、在港子公司等相關方提供了明確的合規指引，要求其依法配合已獲認可的內地管理人的合法請求，

從而有效避免管轄權衝突及重複程序。

總結

香港法院依據兩地的合作機制對上海破產清算程序的認可，標誌著滬港破產司法協作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通過認可上海法院指定管理

人的跨境權限，本判決確保該公司在港資產將得到有效保全並用於債權人利益分配。

此裁決不僅符合普通法體系下對境外破產程序的認可與協助的基本原則，更強化了內地與香港的合作機制。

如想瞭解更多，請參閱判決書全文 [2025] HKCFI 1744 (28 April 2025)：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68245&currpa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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